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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標題：手機和其他電子訊號器材的使用 

政策代碼：JICJ  
Tucson, Arizona 

 
管理委員會政策 

領導部門：學術性領導 

 
政策 
Tucson Unified School District 在以下情況允許學生在校園內及學校活動上攜帶手機和/或
其他電子訊號器材： 
 

• 手機和/或電子訊號器材不可存放在學生的儲物櫃、口袋或手提袋中。   
 

• 任何在上課日和/或授課時間使用手機和/或電子訊號器材的行為，將被視作干擾教

學環境，並將導致適當紀律行動的採取。   
 

• 例外：高中學生僅可在他/她指定的午餐時間及個別學校所規定的地點內使用手機

和/或電子訊號器材。 
 
學區將不負責任何攜帶到學校的電子器材的遺失、損壞或失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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